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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961

证券简称：中南建设 公告编号：

2019-093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届次：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2、召集人：第七届董事会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现场会议地点：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1068号联强国际广场A栋9楼会议室

5、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5月8日（星期三）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8

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

始时间（2019年5月7日下午15:00）至投票结束时间（2019年5月8日下午15:00）间的任意

时间

6、主持人：鲁贵卿副董事长

7、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8、会议出席具体情况：

分类 人数 代表股份数

占该类别有表决权总股份

数比例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6 2,038,477,949 54.9486%

网络投票情况 61 39,579,825 1.0669%

总体出席情况 67 2,078,057,774 56.015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1、 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

关于为西安嘉丰等公司融资

提供担保的议案

2,076,975,

407

99.9479% 410,067 0.0197% 672,300 0.0324%

议案1为特殊决议事项， 须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2、涉及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议案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

关于为西安嘉丰等公司融资

提供担保的议案

44,537,035 97.6274% 410,067 0.8989% 672,300 1.473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2、律师姓名：梁程、王婷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0961

证券简称：中南建设 公告编号：

2019-094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宁波锦实等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可使用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9,275,572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实际对外担保金额为6,022,745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

益的346.17%，请投资者关注有关风险。

一、融资及担保情况的概述

1、为宁波锦实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锦实” ）350,000万元融资提供担保事宜

为了促进公司慈溪市新城河区块一期改造项目的发展， 公司持股90%的子公司宁波锦

实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慈溪支行、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分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宁波分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慈溪市支行（以下

简称“新城河区块一期改造项目银团” ）申请350,000万元贷款，期限168个月。 公司为有关

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350,000万元。

2、为台州卓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州卓舜” ）65,000万元融资提供担

保事宜

为了促进公司台州漫悦湾项目的发展， 公司持股33%的台州卓舜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以下简称“上海浦发银行” ）申请65,000万元借款，期限36个月。

公司为有关融资按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21,450万元。

公司2018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及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了《关于新

增为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及《关于为西安嘉丰等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通过

了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事项。

（详见2018年8月31日及2019年5月8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二、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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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宁波锦实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7月30日

注册地点：浙江省慈溪市白沙路街道开发大道1388号6楼

法定代表人：胡仁高

注册资本：89,30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项目投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建设工程(含基础设施项目)管理、运营及维护

业务(未经金融等监督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

资等金融业务)。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公司信用情况良好。

股东情况：

关联关系：北京城建中南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为受同一控制人控制的关联方，公司、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有关公司其他股东无关联

关系。

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净资产

营业

收入

营业

利润

净利润

2018年度（经审计） 40,441.41 453.75 39,987.66 0 -62.34 -62.34

2019年3月

（未经审计）

40,848.20 511.18 40,337.03 0 -0.64 -0.64

2、台州卓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非并表)

成立日期： 2018年2月11日

注册地点：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章安街道章安大道218号〈12-4〉室

法定代表人：雷霆

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市场营销策划；商务信息咨询。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公司信用情况良好。

股东情况：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有关

公司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净资产

营业

收入

营业

利润

净利润

2018年度

（经审计）

54,930.32 55,258.82 -328.�5 0 -328.�5 -328.�5

2019年3月

（未经审计）

109,552.95 110,014.72 -461.77 0 -133.27 -133.27

四、担保文件的主要内容

1、为宁波锦实350,000万元融资提供担保事宜

（1）承诺方：本公司

（2）承诺主要内容：公司向新城河区块一期改造项目银团出具《承诺函》，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金额350,000万元。

（3）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民事

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及债权人

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

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4）保证期限：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

2、为台州卓舜65,000�万元融资提供担保事宜

（1）协议方：本公司、上海浦发银行

（2）协议主要内容：公司与上海浦发银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金额21,450万元。

（3）保证范围：主债权及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

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

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4）保证期限：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

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五、董事会意见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及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了上述担保事项， 董事会审议认为：

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是基于其业务需要，目前上述公司经营正常，偿债能力强，担保风险

可控。 为上述公司融资提供担保不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六、公司担保情况

提供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金额为6,022,74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权益的346.17%。 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

供的担保总金额为837,55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权益的48.14%；

逾期担保金额为0万元，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为0万元，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

为0万元。

七、备查文件

1、相关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0961

证券简称：中南建设 公告编号：

2019-095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竞得苏州市高新区苏地

2019-WG-10

号地块

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9年5月8日，公司公开竞得通过挂牌方式出让的苏州市高新区浒墅关经开区地块编

号为苏地2019-WG-10号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城市 项目名称 位置

公司权

益比例

占地面积

（万㎡）

规划建筑面积

（万㎡）

土地价款

（亿元）

1 苏州

苏地2019-WG-10号地

块

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

100% 5.0 11.50 18.39

注：以上信息供投资者阶段性参考。 由于市场及公司情况的变化，项目信息与未来定期

报告披露的信息可能会有差异。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024

证券简称：苏宁易购 公告编号：

2019-046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8日（星期三）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7日-2019年5月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7日下午15:00至2019年5月8日下午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1号苏宁总部办公楼会议中心。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近东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7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6,514,945,4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0.2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其中：

1、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4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4,564,771,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9.21%；其中，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共3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数为381,096,0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1%。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

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37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950,174,02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02%；其中，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共3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89,097,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近东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以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董事杨光

先生因工作安排，未能参加现场会议。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徐蓓蓓律师、林亚青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进行见

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情况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议案10《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公

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决议，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13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及议案14《关于为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关联股东张近东先生、苏宁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孙为民先生、任峻先生、孟祥胜先生均予以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议案

1

《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表决结果

6,514,

008,509

99.985

%

367,

600

0.006

%

569,

318

0.009

%

中小股东的表决

情况

469,256,

248

99.801

%

367,

600

0.078

%

569,

318

0.121

%

议案

2

《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表决结果

6,514,

008,409

99.985

%

367,

600

0.006

%

569,

418

0.009

%

中小股东的表决

情况

469,256,

148

99.801

%

367,

600

0.078

%

569,

418

0.121

%

议案

3

《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表决结果

6,514,

012,009

99.986

%

364,

100

0.005

%

569,

318

0.009

%

中小股东的表决

情况

469,259,

748

99.802

%

364,

100

0.077

%

569,

318

0.121

%

议案

4

《2018年年度报告》及

《2018年年 度报告 摘

要》

表决结果

6,514,

012,109

99.986

%

364,

000

0.005

%

569,

318

0.009

%

中小股东的表决

情况

469,259,

848

99.802

%

364,

000

0.077

%

569,

318

0.121

%

议案

5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表决结果

6,514,

031,409

99.986

%

400,

000

0.006

%

514,

018

0.008

%

中小股东的表决

情况

469,279,

148

99.806

%

400,

000

0.085

%

514,

018

0.109

%

议案

6

《关于2018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

6,514,

012,009

99.986

%

364,

000

0.005

%

569,

418

0.009

%

中小股东的表决

情况

469,259,

748

99.802

%

364,

000

0.077

%

569,

418

0.121

%

议案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6,511,

126,809

99.941

%

400,

800

0.006

%

3,417,

818

0.053

%

中小股东的表决

情况

466,374,

548

99.188

%

400,

800

0.085

%

3,417,

818

0.727

%

议案

8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

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

6,443,

267,270

98.900

%

71,

164,

039

1.092

%

514,

118

0.008

%

中小股东的表决

情况

398,515,

009

84.756

%

71,

164,

039

15.135

%

514,

118

0.109

%

议案

9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

案》

表决结果

6,514,

063,309

99.986

%

368,

000

0.006

%

514,

118

0.008

%

中小股东的表决

情况

469,311,

048

99.813

%

368,

000

0.078

%

514,

118

0.109

%

议案

10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

围并修改公司 〈章程〉

的议案》

表决结果

6,514,

067,309

99.986

%

364,

000

0.006

%

514,

118

0.008

%

中小股东的表决

情况

469,315,

048

99.813

%

364,

000

0.078

%

514,

118

0.109

%

议案

11

《关于更换董事的议

案》

表决结果

6,513,

134,199

99.972

%

1,297,

210

0.020

%

514,

018

0.008

%

中小股东的表决

情况

468,381,

938

99.615

%

1,297,

210

0.276

%

514,

018

0.109

%

议案

12

《关于下属担保公司对

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6,511,

214,078

99.943

%

700,

700

0.011

%

3,030,

649

0.046

%

中小股东的表决

情况

466,461,

817

99.206

%

700,

700

0.149

%

3,030,

649

0.645

%

议案

13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2,317,

132,726

99.962

%

376,

000

0.016

%

514,

118

0.022

%

中小股东的表决

情况

456,055,

799

99.805

%

376,

000

0.082

%

514,

118

0.113

%

议案

14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财

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2,317,

100,126

99.960

%

408,

700

0.018

%

514,

018

0.022

%

中小股东的表决

情况

456,023,

199

99.798

%

408,

700

0.089

%

514,

018

0.113

%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徐蓓蓓律师、林亚青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贵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9日

证券代码：

002024

证券简称：苏宁易购 公告编号：

2019-047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参与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参与投资基金的议案》，为深化推进公司智慧零售战略的

落地实施，进一步丰富苏宁生态圈，公司加强与专业投资机构的合作，在实现产业协同效应的同时也能获得相应的财务回

报，基于此，公司子公司苏宁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国际” ）与Yunfeng� Investment� III,� Ltd.合作，参

与投资Yunfeng� Fund� III,L.P.（以简称“基金” 、“云锋基金III金），协同其他有限合伙人利用各自的产业、资金、专业的

优势共同打造一支目标规模不超过25亿美元的私募基金。 该基金以豁免有限合伙企业形式组建， 普通合伙人Yunfeng�

Investment� III,� Ltd.，苏宁国际作为有限合伙人，计划出资不超过2.1亿美元认购基金份额。 （具体内容详见2018-090号

公告）

苏宁国际与Yunfeng� Investment� III,� Ltd.完成投资云锋基金III的合伙协议的签署，协议金额2.1亿美元。 截至本公

告日，苏宁国际已向云锋基金III缴付61.41%的出资款。

公司将按照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2号：上市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要求持续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9日

证券代码：

002416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

2019-036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公告所称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之外的公司其他股东：

（1）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2）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9年5月8日（星期三）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5月7日-5月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

年5月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

5月7日15:00至2019年5月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3151号健兴科技大厦C栋8楼A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黄文辉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852,115,8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8.7588%。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7,041,43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0.568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3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846,035,2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8.2682%。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3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6,080,6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07%。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提请审议的提案进行了审议，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

审议通过如下提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追加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852,115,8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7,041,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2、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酷脉科技有限公司向供应商申请赊销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表

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850,467,3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65%； 反对1,648,5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3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5,392,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6.5884%；反对1,648,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411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3、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酷众科技有限公司向供应商申请赊销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表

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850,467,3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65%； 反对1,648,5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3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5,392,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6.5884%；反对1,648,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411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4、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优友金融服务有限公司2019年为其全资子公司展弘实业有限公司

申请银行保函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850,467,3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65%； 反对1,648,5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3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5,392,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6.5884%；反对1,648,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411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5、审议通过《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852,115,8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7,041,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审议通过《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852,115,8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7,041,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7、审议通过《2018年年度报告》及《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852,115,8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7,041,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8、审议通过《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850,730,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75%； 反对1,384,9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2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5,656,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0.3319%；反对1,384,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9.668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9、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 同意7,867,7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7,041,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股东深圳市神州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赣江新区全球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余全球星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黄绍武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东黄文辉先生为公司董事长，均为公司的关联股东。审议本议

案时该等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其合计持有的844,248,034股未计入上述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审议通过《关于确认2018年董事长和副董事长薪酬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846,650,0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5%；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12,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7,028,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25%； 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1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5%。

股东黄文辉先生为公司董事长，股东周友盟女士为公司副董事长，审议本议案时该等关联股东已回避表

决，其合计持有的5,453,300股未计入上述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852,115,8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7,041,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2、审议通过《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各子议案逐项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2.1� 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同意852,115,8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7,041,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2.2� 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852,115,8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7,041,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2.3� 债券品种和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852,115,8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7,041,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2.4�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852,103,3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5%；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12,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7,028,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25%； 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1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5%。

12.5�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852,115,8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7,041,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2.6� 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852,103,3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5%；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12,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7,028,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25%； 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1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5%。

12.7� 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852,115,8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7,041,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2.8� 还本付息

表决结果：同意852,115,8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7,041,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2.9� 上市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852,115,8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7,041,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2.10� 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852,115,8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7,041,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3、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852,115,8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7,041,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4、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不能按期偿

付债券本息时采取相应措施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852,115,8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7,041,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5、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为全资子公司爱施德（香港）有限公司在境内外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850,467,3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65%； 反对1,648,5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3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5,392,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6.5884%；反对1,648,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411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16、审议通过《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852,115,8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7,041,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熊洁、李霞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北京国

枫（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认为：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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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安达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股权激励计划所涉部分限制性股票

暨减资的债权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安达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4日与2019年5月

8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与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减少注册资本、修订〈公

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依据《北京安达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的相关规定及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鉴于激励对象中张春伟、刘兴永、翟学岑由于个人原因已离职，

已不符合《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因此，公司拟对上述3名

激励对象取消资格并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计45,000

股，回购价格为8.50元/股；因公司2018年业绩未达到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考核条件，公司拟

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384,750股（不含已离职部分），回购价格

为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根据计算回购价格为8.6275元/股。本次合计回购

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429,750股。 完成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注册

资本将由253,327,500元减至252,897,750元。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4月26日及2019年5

月8日公司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将涉及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如下：

本公司债权人有权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并根据合法有效的债

权文件及凭证等相关证明材料向本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履行清偿债务之义务或者要求本公

司为该等债权提供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将按

法定程序继续实施，但不会因此影响债权人合法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本公

司根据合法有效的债权文件的相关约定继续履行。

特此公告。

北京安达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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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在境外上市的提示性公告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奥瑞金”或“本公司”、“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基本情况概述

1.公司于2016年6月25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2016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天津卡乐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奥瑞金包装容器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堆龙鸿晖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堆龙鸿晖” ）以自筹资金人民币12亿元收购西藏道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道临” ）持有的天津卡乐互

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乐互动” ）21.8%的股权。 截至2016年7月12日，堆龙鸿晖完成收购卡乐互动部分股权的第

一次交割，支付收购12%股权的收购价款人民币6.6亿元。

上述详细内容请见公司2016年6月27日、7月1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2.公司于2016年12月29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2016年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收购天津卡乐互动科技有

限公司部分股权第二次交割方案的议案》。 堆龙鸿晖出资人民币2.5亿元对卡乐互动进行增资，增资后堆龙鸿晖持有卡乐

互动股权比例为17.67%。

上述详细内容请见公司2016年12月3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对卡乐互动的投资额为人民币9.1亿元，持有卡乐互动股权比例合计17.67%。 后续因其他

投资人向卡乐互动增资，2017年3月20日，公司持有卡乐互动股权比例摊薄为17.17%。

3.公司于2017年5月18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2017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拟转让卡乐互动股权方案的

议案》，同意堆龙鸿晖与西藏道临签署框架协议，西藏道临或其指定第三方回购堆龙鸿晖持有的卡乐互动大部分股权，按

照年投资回报率10%（单利）计算的投资收益之和计算购买价格。

上述详细内容请见公司2017年5月2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堆龙鸿晖与西藏道临、西藏立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立仁” ）、卡乐互动及葛志

辉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西藏道临和西藏立仁合计以人民币7.688亿元共受让堆龙鸿晖13.4%股权，完成股权转让款支

付及工商变更登记。 公司对卡乐互动的投资额为人民币2亿元，持有卡乐互动股权比例为3.77%。

二、卡乐互动下属SNK公司在韩国证券交易所上市

2017年11月，卡乐互动收购了日本游戏公司SNK� Corporation�（以下简称“SNK” ）93.91%股权。 SNK主要从事游戏

研发运营和IP授权业务，其主要产品为已获得的注册IP产品和自主研发的游戏产品。 核心IP包括《拳皇》系列、《侍魂》系

列、《合金弹头》系列、《饿狼传说》系列等，在全球范围内具备广泛的认可度与坚实的玩家基础。

2018年8月，SNK进行股权架构调整， 卡乐互动的全体股东持有卡乐互动股权的同时， 通过各自境外公司直接持有

SNK股份。 此次仅为架构调整，不涉及各股东另外支付对价。

本次股权架构调整后，奥瑞金通过下属公司堆龙鸿晖持有卡乐互动3.77%股权、通过下属境外公司奥瑞金环球投资有

限公司持有SNK� 3.54%股权。

2019年5月7日，SNK以发行KDR（Korean� Depository� Receipt，韩国存托凭证）的方式在韩国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

发行并上市。 截至2019年5月8日，SNK的收盘价为36,450韩元（约人民币211元），市值7,677亿韩元（约人民币44.38亿

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奥瑞金仍通过下属公司堆龙鸿晖持有卡乐互动3.77%股权；在SNK首次公开发行后，奥瑞金通过

下属境外公司奥瑞金环球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SNK股权比例摊薄为2.83%。

特此公告。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9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提示投资者在中国结算办理场内外账户对

应关系维护业务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 ）发布的《关于中国结

算开放式基金账户业务优化调整的通知》，自2019年5月13日起，投资者通过基金销售机

构向中国结算申请开立基金账户时，中国结算仅为其开立开放式基金账户，不再为同时提

供了证券账户的投资者建立证券账户与新开立基金账户的对应关系， 也不再为未提供证

券账户的投资者配发对应的封闭式基金账户。 自同日起，投资者开立基金账户后次一个交

易日起，可选择一个满足中国结算规定条件的A股账户或封闭式基金账户，通过任意开户

代理机构向中国结算申请办理场内外账户对应关系建立业务。

本基金管理人在此特别提示投资者， 投资者申请办理开放式基金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时，应确保转托管业务申请中填写的转出账户已与转入账户建立了场内外账户对应关系。

除跨系统转托管业务外， 未建立场内外账户对应关系的基金账户办理其他业务均不受影

响。

投资者在中国结算办理场内外账户对应关系的建立、 取消及跨系统转托管等业务的

流程、规则、需要提交的文件等，以及存量场内外账户对应关系处置、存量配号封闭式基金

账户处置等请遵循中国结算的规定。 投资者可向办理有关业务的场内外销售机构、证券账

户开户代理机构等了解或咨询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五月九日


